
一、食用面粉技术要求

二、服务要求

1.货位专储、专人专账管理。

2.设施、设备要求

（1）仓房条件符合国家《粮油储藏技术规范》对粮仓的要求，应配备必要的防火、防

盗设施。

（2）具有良好的面粉存储场所及条件,场所具备符合国家标准的防漏、防潮、防虫、防

污染及通风条件，以及与粮食品种、储粮周期、成品粮储存功能、仓型、进出粮方式等相适

应的粮食仓储设施，提供相关证明材料（包括但不限于仓库图纸、照片、总仓容、已用仓容、

可用仓容、仓储设施等证明资料）

（3）具备检测储备粮质量必需的符合国家基本检化验仪器、设备和场所；具备检测粮

油储存期间粮食温度、水分、害虫密度等条件。

3.服务人员要求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粮油仓储管理办法

》配备经过专业培训的统计财会人员、粮油质量检验员、仓储保管人员，做好仓储管理工

作。

三、 日常管理

序号 品名 数量 产品等级 执行标准 规格 备注

1 面粉 100吨
精制粉及以

上等级
GB/T1355

25公斤/袋及以

下小包装

面粉袋背面加印

“红十字”标志和

“甘肃省红十字

会捐赠“等字样。



供应商应配合甘肃省红十字会做好相关面粉储备工作。采购人如需使用面粉时，提前一

周通知供应商，供应商一周内要出货(面粉出厂日期要求为最新出厂面粉)。剩余货物继续

由供应商储存，直至货物全部使用完。如有修订或出台新的储备粮管理制度，按最新制度执

行。

四、服务保证

1.供应商在承储期内，对成品面粉的在库管理应按照《粮油储藏技术规范》《粮库安全

生产守则》《粮油安全储存守则》等粮油储存标准、质量标准、安全管理、技术规范要求执

行。

2.供应商应按照合同约定的品种、数量、质量、规格等规定，及时组织承储的成品面粉

按本合同约定的存放库点存储。

3.在成品面粉储备任务执行期内，供应商必须保证承储的面粉储备数量真实且符合本合

同约定、质量合格和储存安全，做到储得进、管得好、调得动。供应商不得自行变更储存仓

库，确需变更须征得甘肃省红十字会同意。

4.承储期间，供应商应加强对库存储备面粉的管理和粮情监控，做到专仓存放、专人保

管、专账记录，发现问题及时上报及处理，确保所承储的储备粮食数量真实、质量完好、存

储安全。供应商根据甘肃省红十字会的要求提供成品面粉储备台帐及有关制度、记录等资料，

并积极配合。甘肃省红十字会有权定期或不定期的进入仓库检查成品储备面粉管理情况。承

储期间出现的有关问题，供应商应及时向甘肃省红十字会反映。

5.供应商在储备期内要按照要求，结合日常经营适时更新轮换，并确保甘肃省红十字

会在应急动用时能按承储数量 100% 足额调用。

6.未经甘肃省红十字会批准，供应商不得擅自动用成品面粉储备。不得以成品面粉储备

对外进行质押、担保或清偿债务。

7.供应商必须遵照采购人下达的储备面粉应急动用指令，在规定时限内利用自有或



协作第三方物流企业运输车辆，将应动用数量的储备面粉足额出库装车、安全运输到采 购

方指定地点，不得拖延或拒绝执行，也不得擅自改变储备面粉动用计划。储备面粉应急动用

后，供应商应当及时足额补充到位。

五、商务要求

1.投标报价：以人民币报价。

2.本次为单价招标，以单价金额签订合同。

3.质量标准：供应商所提供产品的质量应当符合本合同约定的质量标准。

4.验收标准：包装完好无损、数量达标、出具质检报告。


